附件3
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转移支付
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2024年度中央下达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共130万元，其中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资金120万元，随着地膜覆盖栽培年限的延长导致残留地膜回收率低，土壤中的残膜量逐渐增加，塑料中的高分子化合物极难降解，长此以往会引起土壤次生盐碱化、危害农作物及牲畜以及破坏农村环境。农用地膜污染防治工作已作为《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十条)、四增四减、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国家考核地方政府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和中央环保督察的重点内容；渔业资源保护资金10万元，向故黄河增殖放流苗种数量115万尾，苗种成活率超过95%，投入成本10万元，8月份完成增殖放流活动。有效提升黄河故道资源养护能力，改善黄河故道水域生态环境，恢复黄河故道鱼类资源。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分析资金投入及执行情况）
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共130万元，全年执行数10万元，预算执行率7.7%。其中，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资金120万元，全年执行数0万元，预算执行率0%；渔业资源保护资金10万元，全年执行数10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2） 资金管理情况分析。（分析资金分配、下达、拨付、使用、执行、预算绩效管理、支出责任履行等情况）
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按省农业厅及省财政厅工作任务及资金分配的要求进行了合理分配，严格项目资金的管理，资金完全按照省厅文件的使用范围执行，专款专用。
1、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资金下达后，以镇（园、区）为单位组织实施，县农业农村局根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安徽省2024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皖农环函〔2024〕387号）要求，按照加厚高强度地膜每亩补贴30元，全生物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统一组织政府招标采购符合国家标准的加厚高强度地膜和全生物降解地膜，直接补贴给农户、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
2、渔业资源保护资金项目资金下达后， 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下达我县的渔业资源保护资金，是结合砀山县黄河鲤保护区鱼类资源状况、生态环境现状等由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具体分配，县农业农村局根据增殖放流方案分配各放流苗种数量、资金数量。分配科学合理。
（3） 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对照总体目标分析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项目实施，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的渔业资源保护项目已完成了全年的总体绩效目标，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已验收完成，等待支付。
1、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实施时间为2024年至2025年6月，截止2025年2月，全县推广加厚高强度地膜8.9万亩，全生物降解地膜0.1万亩，已实施完成。
2、渔业资源保护项目向黄河鲤保护区增殖放流鱼苗115万尾，投入资金10万元，超额完成了预定苗种放养数量目标，投入资金仍为10万元。故黄河鱼类资源，水域生态环境及资源养护能力必将大大提升。
（4）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各三级绩效指标值，逐项分析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1、 数量指标：指标1：地膜科学使用回收推广面积4万亩。指标2：项目区农膜处置率大于等于93%。指标3：放流苗种数量115万尾。 
2、质量指标：指标1：渔业资源养护能力明显提高。指标2：严格执行相关财经法规制度。指标3：重要经济物种放流资源贡献率大于等于2%。
3、时效指标：指标1：经费保障时效2024年。
4、成本指标：指标1：年度资金执行率55.05%。
5、经济效益指标：指标1：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6、社会效益指标：指标1：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问题。指标2：提高民众对保护水生生物的意识和参与度。
7、可持续影响指标：指标1：农膜地膜残留量0增长。指标2：渔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
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指标1：服务主体满意度大于等于90%。指标2：增殖放流区域内抽样调查满意度大于等于80%。
3、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群众满意度指标有待提高，原因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农产品安全和质量的要求随之提高。在以后的工作中，需要进一步加强农产品监管，保障人民群众的饮食健康。
[bookmark: _GoBack]项目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放流广布型物种较多，且大规格鱼种比例偏少，影响放流后的苗种成活率；二是放流名特优品种少，与苗种来源渠道不畅有关。下一步，将在我县建设增殖放流苗种生产基地，就近解决苗种来源，既节约成本，又提高放流苗种的成活率。
4、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2024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各项目绩效自评情况将于近期挂公示。
五、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无。
6、 附件
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